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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清净业（北京）环境科技研究院、厦门尚绿岛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中国中小商业

企业协会清洁行业分会、格林维尔（厦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厦门市龙山文化创意产业有限公司、福建

省公共设施维护服务行业协会、厦门市工业设计学会、石狮市新天泓环卫工程有限公司、云南省清洁服

务行业协会、长沙中联重科环境产业有限公司、格林维尔（厦门）物联网有限公司、厦门市开环保洁工程

有限公司、福建天明保洁服务有限公司、泉州市鸿润环卫工程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军、林建芳、卢兴会、茅勰、陈捷、吴大泽、张致吉、张宏勋、杨丽娟、方国浩、

王卫民、方绍惠、林丛、郑敬夫、周伟成、吴鑫、江警雄、吴亚希、杜贤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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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粪池清洁与维护服务规范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化粪池清理服务的服务机构要求、服务人员、服务流程、作业异常处理、服务质量控

制、服务质量评价与提升。

本标准适用于机关、企事业单位、生活小区、工厂、写字楼等化粪池清洁、清理服务与维护相关的活

动，清理市政管网污水井、雨水井可参照执行。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Ｚ８１１—２００７　安全帽

ＧＢ５００１５—２００３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化粪池　狊犲狆狋犻犮狋犪狀犽

通过排污管道连接居民或公共等厕所，对流经的粪便起到过滤沉淀作用，对粪便等具有一定分解

作用。

３．２

化粪池井盖　狊犲狆狋犻犮狋犪狀犽犿犪狀犺狅犾犲犮狅狏犲狉

化粪池需要预留清渣口，井盖可以防止人员和物品掉进化粪池内。

３．３

化粪池勘查人员　狊犲狆狋犻犮狋犪狀犽狊狌狉狏犲狔狅狉

从事对化粪池定期勘查的人员。

３．４

化粪池作业人员　狊犲狆狋犻犮狋犪狀犽犮犾犲犪狀犲狉

提供化粪池清理维护服务的从业人员。

４　服务机构要求

４．１　化粪池清理服务机构

化粪池清理服务机构应具备如下资质条件：

———具备企业法人资质，注册资金与企业规模相符；

———具有固定场所；

———具有规模化的清理作业专业服务人员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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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化粪池清洁、清运与维护能力证书；

———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化粪池清理作业机构应具备的资质条件。

４．２　服务设施要求

４．２．１　化粪池清理作业设备

化粪池作业清理设备应采用化粪池特种作业车辆，且满足以下要求：

———特种作业车底盘应执行国五以上排放标准；

———特种作业车为真空吸污车、固液分离车和污水净化车；

———特种作业车应定期进行检测与维护，以保障车辆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特殊车辆管理政策的地区，应按照当地相关部门的要求进行登记和备案，或依照各地区相关部

门的要求进行管理。

４．２．２　项目人员配置

项目作业应配备作业人员２人以上。

４．２．３　服务人员配备

服务人员作业的整个过程穿戴相应的服装配备应满足以下条件：

———应穿着工作服、安全反光背心；

———应佩戴安全帽，安全帽应符合ＧＢ２８１１—２００７的要求。

４．３　物联网信息技术服务平台

４．３．１　服务机构应具备或接入物联网服务平台。

４．３．２　应包括基本的客户服务、信息采集、信息传输、数据处理、作业人员调度、作业设备调度、作业时

间记录及作业服务评价系统模块。对化粪池进行区域化多层级管理。

４．３．３　应建立健全的安全制度，并采用相关技术手段与硬件设备保障信息的安全。

４．３．４　应具备完善的信息系统异常管理和功能迭代流程。

５　服务人员

５．１　服务机构应配备满足服务需求的项目经理、现场勘查人员、现场作业人员、排单人员、客户服务人

员和物联网平台运营维护人员。

５．２　作业人员应定期参加相关服务知识培训，并具备相应的服务能力证书。

５．３　作业服务机构应为作业服务人员购买相应保险。

５．４　应符合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对作业服务人员的要求。

６　服务流程

６．１　业主下单

６．１．１　业主通过物联网平台或电话向客服人员确认勘察地点。

６．１．２　勘查人员勘查后报价，待业主确认后，由排单人员安排作业人员施工。

６．１．３　具有物联网监测点的化粪池，通过物联网监控平台发现故障点，勘察人员勘察后，按物联网签订

的服务合同作业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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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勘查服务

６．２．１　勘查人员根据排单人员提供的时间、地点和对接人的联系方式，实地勘查。

６．２．２　勘查内容包含但不限于化粪池方位、化粪池容积、相关管网水流向、清理周期及化粪池内污物

情况。

６．２．３　做好勘查记录，并填写于勘查记录表，提交排单人员保存并录入电脑系统。

６．３　作业服务时间确定

６．３．１　作业服务时间根据现场勘查情况，与业主商量施工时间。

６．３．２　确认施工时间后应立即排单，并确定作业人员。

６．３．３　排单人员应在每次施工时间２４小时前提醒作业人员准备。

６．４　作业前出车准备

６．４．１　出车前应检查车身情况。

６．４．２　根据勘查报告携带相关作业工具配备。

６．５　现场作业服务

６．５．１　作业车停放在化粪池边缘，且不影响正常交通秩序，不得将作业车辆停留在化粪池上方，以免发

生化粪池塌陷。

６．５．２　化粪池清理时应在井口四周用围栏栏起，并在离井口３ｍ处的人行路两边设置警示牌，以免行

人出现危险。

６．５．３　打开井盖后，作业人员严禁站立于化粪池井口，开盖１５ｍｉｎ后，用有害气体检测仪器，检测化粪

池内有害气体的浓度，有害气体充分散去，才可开始作业。

６．５．４　清除化粪池污泥时遗留的污泥量应为１０％。

６．５．５　化粪池按标准清理完毕后，应盖好化粪池井盖，清洗干净作业场地。

６．５．６　清理出来的垃圾及粪渣分别打包，后续处理。

６．５．７　清理后，目视井内无积物浮于上面，出入口畅通，保持污水不溢出地面。

６．５．８　清理化粪池工作应安排在白天进行；严禁人工下井清理化粪池。

７　作业异常处理

７．１　因就近作业人员、作业设备未能及时到达化粪池清理处理现场，应具备相应的异常处理流程与沟

通机制。及时调度相应人员与指定时间到达指定现场。

７．２　在到达现场后，无法与业主单位负责人取得联系时，作业人员应该与调度派单人员取得联系，应具

备相应的登记机制，并根据现场情况，先行处理现场事情。

７．３　业主单位取消故障作业任务，应具备相应的处理流程和机制，由作业人员转交派单人员进行后续

流程处理，根据实际情况确认，并给于作业人员后续的相应工作补贴。

７．４　化粪池清理作业机构应具备突发事件应变处理流程与机制，如若现场工作人员无法处理相应故障

事件，工作人员应及时在服务平台上登记，派单人员及时做出处理，增派相应工作人员。

８　服务质量控制

８．１　服务机构应建立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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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车辆检查登记制度；

———人员考勤登记制度；

———客户投诉举报处理制度；

———作业人员违法行为制止及报告制度。

８．２　服务机构应建立完善的服务质量控制体系，包括但不限于：

———作业人员施工过程情况监控；

———客服人员服务情况监控；

———作业中异常情况记录；

———作业前后，现场及化粪池情况拍照留底；

———作业执行程度情况监控。

８．３　服务机构应依据自身条件和业主单位的需求设立作业服务指标、作业时长指标、作业完成指标，并

对业主单位进行公示且依照执行。

８．４　服务机构应遵守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服务质量控制措施。

９　服务质量评价与提升

９．１　服务机构应建立并实施各类信息收集与反馈、信息处理与分析其他相关作业流程。

９．２　服务机构应定期或不定期的收集并受理各类意见与建议，分析并不断改进和完善作业服务流程。

９．３　服务机构应建立并实施持续改进作业流程，不断自我改进。

９．４　服务机构应定期向社会公示质量信用报告，接受社会监督。

１０　管理

１０．１　根据ＧＢ５００１５—２００３规定，化粪池的清理周期为３个～１２个月。清掏周期的取定，应兼顾污水

处理效果、建设造价、管理３个方面因素，建议化粪池清掏次数为每年不少于２次。一级池清运９０％，

二级池清运７５％，三级池硬的表面全部清运。

１０．２　未经责任人允许严禁打开化粪池盖板。

１０．３　严禁擅自改建化粪池连接的排污管道。

１０．４　应制定化粪池管理记录登记表。

１０．５　下列特殊情况需要清理：

———化粪池表面硬化结板厚度大于１５ｃｍ时；

———底部浮渣距出水管高度小于７．５ｃｍ；

———化粪池底部污泥占总容积的３０％以上；

———化粪池内水位距池顶高度小于９０ｃｍ；

———污水处理效果不理想，未达到化粪池过滤效果；

———居民投诉化粪池溢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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